
2020.5.13 佐责任编辑 / 王惠康 执行编辑 / 王嘉俊

08
南京东路··

聚焦

【普法专栏】

侵害孩子权益 可依法剥夺监护权

郭晓燕

在大型企业从事法务工作多年，对
企业内部管理流程有深入的了解， 积累
了较为丰富的诉讼经验和办案技能。 办
理的案件主要为：合同纠纷、劳动纠纷、
股权纠纷以及债权债务纠纷等。此外，本
律师还担任数十家企业的常年法律顾

问，全方位为企业把控梳理法律风险，提
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本律师一贯秉持
用心负责的工作态度，将心比心，急人所
急， 把当事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对
待，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获得当
事人的广泛肯定和好评！

本期明星律师

【案情简介】
居民王女士于 2013 年产下其女儿王某

后便不知所踪， 王某的日常生活均由其外公
王先生照顾。 但王先生身患多种疾病，实在无
力看管王某，因营养不良等因素，王某 18 个
月尚不能行走。 居委会为了保障王某的身心
健康， 在征得王先生的同意下， 自 2014 年 6
月至今，王某均由居委会悉心照顾。 期间居委
会曾多次联系王女士要求其承担母亲的抚养

义务，王女士均以没有能力抚养为由拒绝，且
拒绝提供王某的生父信息。2015 年初，王女士
因吸毒多次被拘留，2015 年 10 月， 王女士被
强制戒毒 2 年。2017 年 10 月王女士强制戒毒
释放后，以其无力抚养为由拒绝照顾王某，后
不知去向。

现王某到了入学年龄， 而办理入学手续
需要监护人到场签字， 但是居委会已穷尽了
一切办法联系王女士，均未果。 而王某外公王
先生已于 2017 年 7 月去世，王某外婆也于多
年前去世， 王某及其生母王女士家中和户籍
内没有其他亲属。

基于上述情况， 为了解决王某的入学难
题，也为了王某今后的学习生活考虑，居委会
多次组织相关部门讨论 、 研究王某的监护
问题 。 法律顾问也多次出席会议 ， 并提出
撤销王女士的监护权 ， 由居委会担任王某
监护人的方案， 以更好地保障王某的生命健
康权、 受教育权等民事权利， 使王某远离伤
害，健康成长。

【律师服务】
居委会就撤销王女士监护权、担任王某

监护人的事宜跟法律顾问深度沟通之后，决
定向法院申请担任王某监护人，撤销王某生
母王女士的监护人资格。

法律顾问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积极准
备相关证据材料以及起草立案材料等，在法

律顾问与居委会的共同努力之下，案件进展
顺利，检察院也支持了起诉，法院已安排近期
开庭。

法律顾问就本案的代理意见是在王某的
生父尚不明确的情况下，生母王女士作为唯
一法定监护人不切实有效履行抚养王某的义
务，不承担抚养费用，不宜再担任王某的监护
人，请求法院撤销王女士的监护人资格，指定
居委会作为王某的监护人。居委会和法律顾
问对判决结果充满期待，均相信法院会本着
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原则，作出公正的
判决。

【法律分析】
第 27 条规定：下列单位和人员（以下简

称有关单位和人员）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撤
销监护人资格:
（一）未成年人的其他监护人，祖父母、

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
友；
（二）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员

会，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
（三）民政部门及其设立的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机构；
（四）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学校等团体

和单位。
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一般由前款中负责

临时照料未成年人的单位和人员提出，也可
以由前款中其他单位和人员提出。
《民法通则》
第十六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

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
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
人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
姐；(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
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
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同意的。 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
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
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
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
决。没有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
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
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
部门担任监护人。

没有合适人员和其他单位担任监护人
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由其所属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

（司法所）

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55月律师服务预告

服务地点：宁波路 595 号
服务内容：律师接待法律咨询
服务时间：每周二、四

上午 9 时至 11 时

日期：5 月 14 日
律师：廖源
律师事务所：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日期：5 月 19 日
律师：朱秀祥
律师事务所：三石律师事务所

日期：5 月 21 日
律师：袁蓓臖
律师事务所：长江律师事务所

日期：5 月 26 日
律师：何俊
律师事务所：三石律师事务所

日期：5 月 28 日
律师：沈琴
律师事务所：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司法所）


